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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相关的人事实操

举国上下积极防控疫情的发展，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复工日。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特殊时期下复工后的疫情防控义务、加班相关的话题。

一，用人单位有义务提供口罩吗？员工能否可以以没口罩为由拒绝上班？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

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员工按规定使用。

对一般企业而言，正常情况下口罩并不是单位必须要提供的劳动防护用品。但在特殊时期大部分地区

的复工条件里规定进公司保证所有员工必须佩戴口罩，所以特殊时期企业和员工之间还是需要特殊协调，

保证企业的防控工作正常推进。

二，企业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如何处罚？

单位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面临受到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风险；构成犯

罪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建议各企业在疫情特殊时期要全方位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和应对准备工作，提高应对

突发疫情能力，积极配合政府和有关机构的防疫措施，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疫情及其危害。

三，用人单位在假期延长及延迟复工期间未按规定足额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可能导致什么法律后

果？

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及经济补偿的要求得到支持，企业对于劳动行政部门的责令改正拒不执行的，

会有被要求支付额外赔偿金的风险。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

劳动合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按照法定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 50%以上

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劳动者若要获得此种权利保障，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寻求权利救济。

四，用人单位确因疫情防控需要安排劳动者加班的，是否受法律规定上的限制？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下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每日不超三小时、每月不超三十六

小时”的限制：

一是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

二是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

三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因此，如用人单位因在疫情防控中因上述四种情况安排劳动者加班的，不受“每日不超三小时、每月

不超三十六小时”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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